
 

 

证券代码：002340     证券简称：格林美     公告编号：2014-112 

 

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

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概述  

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上海悦易网络

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爱回收”），本着互惠互利、共同发展的基本原

则，为充分发挥双方优势，经友好协商，双方于 2014年 12月 7日签署了战略合

作框架协议（以下简称“本协议”）。 

本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，还有待签署正式的投资协议。公司将在签署正式协

议时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》等相关规定提交董事会、股东大

会审议批准。 

本次签署框架性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

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合作方基本情况  

公司名称：上海悦易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孙文俊 

住所：上海市杨浦区国定路 335号 2号楼 1202-3室 

注册资金：200万元人民币 

主营业务：网络科技、计算机软件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、

技术服务；寄售工艺礼品、文具用品、体育用品、家电电器、电子产品、日用品、

五金交电、机械设备、汽车配件、通讯设备及相关产品（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

收设施），计算机整机、配件及相关产品（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）；

销售通讯设备及相关产品（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），计算机整机、配件

及相关产品（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）；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：废旧物

资回收（不含生产性废旧金属收购）。[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]  



 

 

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格林美作为爱回收在中国境内的优先指定的环保处理合作企业，爱回收

将回收到的报废手机、笔记本、电池等电子产品及配件交给格林美进行处理，格

林美同意对其进行无危害的环保处理。 

2、爱回收和格林美建立长期品牌合作关系，共同建设市场营销体系和回收

服务体系。 

3、爱回收和格林美保持资本和股权层面合作的机会，双方保持积极沟通和

磋商。 

4、本协议为双方进行全面业务合作的框架性协议，合作项目中具体事宜需

双方在具体合同中进一步予以明确。双方合作的范围亦不局限于本协议内容，可

随双方业务发展作相应修改。 

5、本协议有效期一年,自 2014年 12月 7日起 2015年 12 月 7日止。除非任

何一方于本协议届满前 30 日书面提出终止本协议，否则本协议到期届满后将自

动续延一年。 

6、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。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作为中国电子废弃物、废旧电池经济化、规模化循环利用的领先企业之

一，爱回收拥有二手电子产品回收的较大的渠道和电子平台。本次签署战略合作

框架协议，有利于整合双方的业务结构，两家在环保领域独具特色的公司将开展

从线下到线上，互融互通的合作，促进公司从现有多层次的线下回收网络走向建

立覆盖全国的电子商务回收网络，强化公司电子废弃物等城市矿山循环产业的原

料保障体系建设，能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与核心竞争力。 

本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，还有待签署正式的投资协议。另外，双方在合作模

式和时间进度方面还存在不确定性，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公司董

事会将积极关注该项目进展状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 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Ο一四年十二月八日 

 

备查文件： 



 

 

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 




